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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判例    

李兮然诉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阅读次数： 964  2006-5-12 8:55:00 

李兮然诉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原告：李兮然， 女，30岁，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职工。  

   

      被告：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地亚公司），住所地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11号。  

   

      李兮然与梅地亚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诉至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李兮然诉称：我与梅地亚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怀有身

孕，反应强烈，于1998年10月5日前往医院进行产前检查，后梅地亚公

司以我产前检查没有履行请假手续为由，对我作出旷工处理，并根据公

司内部的规章制度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合同；就此，我虽与梅地亚公司进

行了多次协商与交涉，但梅地亚公司对我的正当要求始终置之不理。我

认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孕妇进行产前检查应视为出勤，而不是旷工，

梅地亚公司以我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我为此向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但该委员会却裁决维持了梅地亚

公司的错误决定，故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梅地亚公司将我的档案从

街道办事处调回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补齐劳动合同解除期间欠发的工

资、劳保和福利，以及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  

   

      被告梅地亚公司辩称：李兮然起诉书中提出的“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孕妇进行产前检查应视为出勤，而不是旷工”的理由所指不明，根

据《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的规定，

孕妇进行产前检查视为出勤应具备3个前提条件，即怀孕的事实、依照

医务部门要求的事实和进行产前检查的事实；而李兮然在公司作出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一直未提供上述任何一种事实证明，故李兮然引

此规定起诉，没有事实依据。我公司解除与李兮然的劳动合同，并非其

所说的产前检查，而是因为李兮然违反了梅地亚公司《员工手册》第35

条第1款“员工因病或因伤不能上班，必须事先递交由医务室或合同医

院的病休（诊断）证明书，经部门或主管人员批准方可休假，逾期按旷

工处理”的规定；由于李兮然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均未递交过上述证

明，故不同意李兮然的诉讼请求。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5月，李兮然与梅地亚公

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该合同期限为1993年5月至1998年6月30

日。1998年5月，因李兮然感染伤寒，双方在劳动合同到期时又签订了

医疗期合同，将原劳动合同的终止期延续至1998年11月30日。李兮然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经所在地卫生防疫部门体检合格，梅地亚公司通

知李兮然于1998年9月30日到公司办理上班手续，但李兮然未按公司要

求上班。同年10月7日下午，梅地亚公司通知李兮然，公司依据本单位

《员工守则》第51条第1款“员工旷工两天以上的，记严重过失，予以

辞退”之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1998年11月，李兮然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

裁，要求撤销梅地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在纠纷处理过程中，李

兮然向该委员会提交了由北京铁路总医院开具的1998年10月5日至10

月19日妊娠呕吐病休假条1张，但未提供与病假证明相关的病历、处方

等证据，亦未提交1998年10月5日进行产前检查的证据。市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李兮然未按梅地亚公司通知要求的时间报到上

班，违反了梅地亚公司的考勤制度，属旷工行为，梅地亚公司与李兮然

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裁决不支持李兮然的申诉请求。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梅地亚公司依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所制

定的规章制度，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应视为有效；李兮然

作为公司员工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其在经体检合格后，未

能按照梅地亚公司要求的日期出勤，违反了考勤制度，属于旷工行为，

构成了违反该公司纪律的事实；梅地亚公司依据该公司《员工手册》第

51条第1款“员工旷工两天以上的，记严重过失，予以辞退”的规定与

李兮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李兮然称其1998年10月5日去医院产

前检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按出勤对待的理由不能成立；国务院关于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7条第3款“怀孕的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



行产前检查，应当算作劳动时间”的规定，以及负责解释该规定的劳动

部在《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问题解答》一文中对“孕妇产前检查算作劳

动时间”的解释为“为了保证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应按卫生部门的要求

做产前检查。女职工产前检查应按出勤对待，不能按病假、事假、旷工

处理”的规定，虽然是国家有关部门为保证医疗部门对孕妇和胎儿进行

有效监护所作的特殊规定，但按卫生部门要求所作的这种检查，应该是

定期的常规检查，而不包括孕期其他的检查和治疗；李兮然所提供的北

京铁路总医院的医疗手册中没有1998年10月5日产前检查的记录，亦未

提供任何与产前检查有关的证据。另外，李兮然虽然向本院提交了北京

铁路总医院的建议休假证明，但未经梅地亚公司有关部门或主管人员批

准，擅自休假，事后又不主动说明情况，故梅地亚公司认定其旷工，符

合《员工手册》第35条第1款：“员工因病或伤不能上班，必须事先递

交由医务室或合同医院的病休（诊断）证明书，经部门或主管人员批准

方可休假，逾期按旷工处理”的规定。综上，李兮然的各项请求无事实

根据，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均不予支持，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25条第2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兮然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李兮然不服，仍持原审诉讼理由及请求，向市高级人

民法院提出上诉。  

   

      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兮然与梅地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及续签的医疗期劳动合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劳动合同合法

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自觉遵照执行；该劳动合同履行期间，

李兮然在病愈经体检合格后未按公司通知所要求的日期出勤，违反了考

勤制度，属于旷工行为，构成了违反公司纪律的事实。关于李兮然上诉

要求其行为应按出勤对待一节，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审

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综上，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本案中涉及了对女工“三期”保护的问题。我国劳动法第29条第3

项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依据该法第26

条、第27条的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第26条、第27条规定中并不

包括“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本案梅地亚

公司与李兮然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是该公司《员工手册》中的考勤管理

制度及奖惩条例，符合劳动法第25条第2项“用人单位可以与严重违反



【返回】  

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劳动者解除合同”之规定，与女工

“三期”保护问题无关。因此，梅地亚公司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人

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作出的裁判亦是正确的。本案启示：劳动者在劳动

合同履行期间，特别要注意遵守劳动纪律，才能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

保护。 

(来源：中国法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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